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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3年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有 12名员工离职，1 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以及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业绩考核未达到行权条件，同意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合计 2197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已授予未行权的期权数量为 1923万份。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近日，经公司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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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洲电子”）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4）粤 03 民初 2973、2977、2978、2980、2982、2983、2985、2986、2989、2990、2993-

2996、3001-3009、3011-3014、3029-3032、3034-3041、3227-3231、3236、3237号】及相关材料。 根据上述材料显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胡新林等共 119名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
案。 现将涉及上述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 诉讼当事人
原告：胡新林等共 119名投资者，新增立案投资者索赔金额合计为 8821741.60元，具体情况见附表。
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及利息损失等。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 主要事实和理由
2021年 7月 8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二、 诉讼的进展情况
上述诉讼案件已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暂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最终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30日
附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索赔金额 案号 进展情况

1 胡新林 同洲电子 4313.01

（2024）粤 03民初 2973号 已立案2 薛宏源 同洲电子 10821.60

3 朱秀梅 同洲电子 30235.55

4 马立权 同洲电子 9660.00 （2024）粤 03民初 2977号 已立案

5 徐燕君 同洲电子 14628.00 （2024）粤 03民初 2978号 已立案

6 李刚 同洲电子 19892.51 （2024）粤 03民初 2980号 已立案

7 王一丰 同洲电子 4545.07 （2024）粤 03民初 2982号 已立案

8 张家骏 同洲电子 10392.95 （2024）粤 03民初 2983号 已立案

9 叶宏伟 同洲电子 275565.03 （2024）粤 03民初 2985号 已立案

10 王欣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2986号 已立案11 李艳 同洲电子 10000.00

12 刘霖春 同洲电子 10000.00

13 叶燕雯 同洲电子 8124.40 （2024）粤 03民初 2989号 已立案

14 刘全球 同洲电子 910407.66 （2024）粤 03民初 2990号 已立案

15 王维 同洲电子 12015.43 （2024）粤 03民初 2993号 已立案

16 朱俊杰 同洲电子 26915.72 （2024）粤 03民初 2994号 已立案

17 冯培安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2995号 已立案

18 汪海梁 同洲电子 34027.92 （2024）粤 03民初 2996号 已立案

19 黄社华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01号 已立案

20 徐建男 同洲电子 114480.96 （2024）粤 03民初 3002号 已立案

21 杜佩娣 同洲电子 47351.00 （2024）粤 03民初 3003号 已立案

22 杨超能 同洲电子 270590.10 （2024）粤 03民初 3004号 已立案

23 邹木森 同洲电子 228307.13

（2024）粤 03民初 3006号 已立案

24 郭玉兰 同洲电子 66491.61

25 梁绍琴 同洲电子 122579.75

26 秦丽 同洲电子 452678.83

27 王丽芳 同洲电子 450698.04

28 晏子岚 同洲电子 21741.33

29 蔺峰 同洲电子 117056.97

30 杜兆年 同洲电子 29420.72

（2024）粤 03民初 3008号 已立案

31 李海英 同洲电子 58644.44

32 秦兆明 同洲电子 50138.88

33 沈菁文 同洲电子 116539.01

34 田春雨 同洲电子 266006.27

35 王军 同洲电子 7728.08

36 许顺甲 同洲电子 14124.60

37 高宇 同洲电子 130923.32

（2024）粤 03民初 3009号 已立案

38 陆燕芳 同洲电子 232621.79

39 邱彦 同洲电子 23656.62

40 徐秋玲 同洲电子 133207.47

41 杨柳 同洲电子 89103.25

42 赵翔 同洲电子 62776.10

43 周秀华 同洲电子 4282.95

44 李红艳 同洲电子 6168.00 （2024）粤 03民初 3011号 已立案

45 高卫琴 同洲电子 50234.22

（2024）粤 03民初 3012号 已立案
46 苗成 同洲电子 1005626.78

47 薛超越 同洲电子 18564.10

48 于珊 同洲电子 205246.47

49 姜彩娥 同洲电子 96886.43 （2024）粤 03民初 3013号 已立案

50 曹现中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14号 已立案

51 曹文良 同洲电子 75526.00

（2024）粤 03民初 3029号 已立案

52 邓翠芬 同洲电子 8885.00

53 侯军 同洲电子 116448.00

54 姜闻 同洲电子 214213.00

55 吴烨 同洲电子 18613.00

56 熊传樱 同洲电子 21229.00

57 张杰伟 同洲电子 84158.00

58 李蒙 同洲电子 70676.00 （2024）粤 03民初 3030号 已立案

59 黄清霞 同洲电子 467493.02 （2024）粤 03民初 3031号 已立案

60 贺菁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32号 已立案

61 陈冠 同洲电子 51346.73

（2024）粤 03民初 3034号 已立案

62 陈军兴 同洲电子 103220.03

63 段承宏 同洲电子 11686.53

64 李玉兰 同洲电子 6745.46

65 王兆强 同洲电子 33979.63

66 邓先荣 同洲电子 15365.47

（2024）粤 03民初 3035号 已立案

67 唐劲松 同洲电子 38867.58

68 吴杨进 同洲电子 138144.83

69 肖汉 同洲电子 60643.04

70 杨梦晓 同洲电子 13967.25

71 朱晓衡 同洲电子 354490.39

72 祖艳玲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36号 已立案

73 叶科技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37号 已立案

74 孙亚丽 同洲电子 53349.80 （2024）粤 03民初 3038号 已立案

75 车艳丽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39号 已立案

76 郭耐英 同洲电子 10000.00

77 胡洁 同洲电子 10000.00

78 李桂兰 同洲电子 10000.00

79 刘永锋 同洲电子 10000.00

80 汪小林 同洲电子 10000.00

81 王帅 同洲电子 10000.00

82 杨国炜 同洲电子 10000.00

83 张志慧 同洲电子 10000.00

84 赵勇 同洲电子 10000.00

85 曾祥明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40号 已立案

86 陈敏锐 同洲电子 10000.00

87 琚绍梅 同洲电子 10000.00

88 李保云 同洲电子 10000.00

89 李海敏 同洲电子 10000.00

90 李晓音 同洲电子 10000.00

91 杨灵存 同洲电子 10000.00

92 杨迎存 同洲电子 10000.00

93 张砚 同洲电子 10000.00

94 赵宝杰 同洲电子 10000.00

95 陈爱妮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041号 已立案

96 谷友 同洲电子 10000.00

97 韩新刚 同洲电子 10000.00

98 康彬彬 同洲电子 10000.00

99 孟淑琴 同洲电子 10000.00

100 宋国智 同洲电子 10000.00

101 苏建国 同洲电子 10000.00

102 唐进 同洲电子 10000.00

103 杨富强 同洲电子 10000.00

104 余具泉 同洲电子 10000.00

105 何伟定 同洲电子 53571.94 （2024）粤 03民初 3227号 已立案

106 崔爱华 同洲电子 7292.67 （2024）粤 03民初 3228号 已立案

107 崔正洪 同洲电子 123848.66

（2024）粤 03民初 3229号 已立案

108 韩瑞全 同洲电子 8273.11

109 黄义芳 同洲电子 11395.79

110 孔庆满 同洲电子 6787.55

111 宋尚辉 同洲电子 23679.40

112 宋永青 同洲电子 34388.64

113 万国帅 同洲电子 49978.18

114 徐志春 同洲电子 3280.85

115 袁志勇 同洲电子 15054.05

116 吕耀 同洲电子 65762.86 （2024）粤 03民初 3230号 已立案

117 彭锦娜 同洲电子 10000.00 （2024）粤 03民初 3231号 已立案

118 黄雨 同洲电子 135000.00 （2024）粤 03民初 3236号 已立案

119 李希 同洲电子 58960.07 （2024）粤 03民初 3237号 已立案

合 计： 882174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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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4月 2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24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 24 楼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其中，董事长李虎、董
事叶柏林、独立董事周建国、独立董事曾献君、独立董事杨汝岱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公司全体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虎先生召集和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81,086.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8.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49.23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546.4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根据《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的授予数量、授予价格，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由原 25.452 万股调整为 33.0876 万股、授予价格由原
24.66元/股调整为 18.8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的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本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根据《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

量及回购价格。 若公司和/或激励对象出现《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需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数量由原 96.948 万股调整为 126.0324 万股， 回购价格由原 24.66 元/股调整为 18.87 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本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

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根据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缴款待行权登记的股票期
权数由 5.635 万份调整为 7.3255 万份， 尚处行权等待期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381 万份调整为 4.3953
万份，行权价格由 7.01元/份调整为 5.29元/份。

鉴于公司已于 2023年 9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相关激励对象已据
此缴纳了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款项。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
须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后激励对象应缴款金额
与已缴款金额存在差异，公司须向 6名激励对象退还差额共计 7,494.5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本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
量及行权价格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节余募集资金长期闲置，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董事会决定对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522.90万元（全部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及
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同时注销相关的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3、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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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明利”）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23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等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
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 4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年 5月 5日至 2023年 5月 14日，公司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通过公司内网公告栏进行公示。 公示时限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2023年 5月 26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3年 5月 9日，独立董事周建国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公开征
集了委托投票权。

4、2023年 6月 8日，公司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23年 6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3年 7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因 1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参与激励计划，导致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由
103人调整为 102人，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董事会根据《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和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授予价
格进行调整。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 90.90万股调整为 127.12万股，本激励计划授予每股价
格由 34.71元调整为 24.66元，并确定以 2023年 7月 13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0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1.668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3年 9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其中由于有 4人因个人原因未缴款，以致所授限制性股份 12,600 股全部失效；有 2 人部分缴款，未缴
款部分 3,800股限制性股票失效，故本次实际缴款人数 98人。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登记数量最终为 100.028万股。

8、2024年 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8 名离职
人员已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 30,800股。 回购注销后公司首次已授予登记完成但尚未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 100.028万股调整为 96.948万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98 人调整为 90 人，预留部分
25.452万股不变。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的法律意见书》。

9、2024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8 名离职人

员已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 30,800股。
10、2024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8名离职人员已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 30,800股。
11、2024年 4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由于公司实施 2023 年
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后的首次授予登记的数量由原 96.948 万股调整为 126.0324 万股。 若公司和/或激励对象出现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由原 96.948 万股调整为
126.0324万股，回购价格由原 24.66元/股调整为 18.87 元/股。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
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 本次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相关事项
1、本次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原因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实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需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

2、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数量
公司在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 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由原 96.948 万股调整为 126.0324 万股。 具体调整
方法如下：

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时，按照以下方法调整回购数量：Q＝Q0×
(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登记的数量=96.948×(1+0.3)=126.0324（万股）
根据以上公式，若公司和/或激励对象出现《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需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调整为 126.0324万股。

3、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

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
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据
此， 公司在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需做相应的调整，由原回购价格（授予价格）24.66元/股调整为 18.87 元/
股。 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1）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时，按照以下方法调整回购价格：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在公司发生派息时，按如下方法调整回购价格：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公司实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后，对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如下：调整后的回

购价格=(24.66-0.13)÷(1+0.3)=18.87（元/股）。
三、本次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及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影响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实施完成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

公司《2023年限制性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决定对本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2023年限制性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调整的具体

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激励计划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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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明利”）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的议案》。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董事会根据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等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预
留部分的授予价格、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 4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年 5月 5日至 2023年 5月 14日，公司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通过公司内网公告栏进行公示。 公示时限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2023年 5月 26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3年 5月 9日，独立董事周建国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公开征
集了委托投票权。

4、2023年 6月 8日，公司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23年 6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3年 7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因 1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参与激励计划，导致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由
103人调整为 102人，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董事会根据《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和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授予价
格进行调整。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 90.90万股调整为 127.12万股，本激励计划授予每股价
格由 34.71元调整为 24.66元，并确定以 2023年 7月 13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0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1.668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3年 9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其中由于有 4 人因个人原因未缴款，以致所授限制性股份 12,600 股全部失效；有 2 人部分缴款，未缴
款部分 3,800股限制性股票失效，故本次实际缴款人数 98人。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登记数量最终为 100.028万股。

8、2024年 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8 名离职
人员已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 30,800股。 回购注销后公司首次已授予登记完成但尚未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 100.028万股调整为 96.948 万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98 人调整为 90 人，预留部分
25.452万股不变。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的法律意见书》。

9、2024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8 名离职人员已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
30,800股。

10、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8名离职人员已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 30,800股。

11、2024年 4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的议案》。 由于实施公
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预留部分股份数量由 25.452 万股调整为 33.0876 万股， 授予价格由原 24.66 元/股调整
为 18.87元/股。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调整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 本次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的具体情况
1、本次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的原因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实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授予数量。

2、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时，按照以下方法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数量：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在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 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调

整如下：
调整后的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25.452×(1+0.3)=33.0876（万股）
3、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
（1）根据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时，按照以下方法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 为每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份拆细后增加的股票
数量）。

（2）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在公司发生派息时，按如下方法调整价格：P＝
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 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
如下：

调整后的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24.66-0.13)÷(1+0.3)=18.87（元/股）
三、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影响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
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
相关规定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预留部
分的授予数量为 33.0876万股，授予价格为 18.87元/股。

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调整的具体

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激励计划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调整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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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522.90万元（全部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同时注销相关的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120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 万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6.5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30,800,000.00 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4,907,641.5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55,892,358.49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6月 28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 6月 28日出具的大信验字[2022]第 5-0001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公司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节余及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根据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投资于

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承诺投入与实
际投入差额 项目进展

1
3D NAND闪存主控芯片及移
动存储模组解决方案技术改
造及升级项目

17,036.54 16,196.89 16,198.44 1.55 已结项

2 SSD主控芯片技术开发、应用
及产业化项目 18,497.24 17,392.35 17,417.28 24.93 已结项

3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734.45 2,000.00 2,000.00 0.00 已结项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5,000.00 10,000.00 10,000.00 0.00 已完成

合计 83,268.23 45,589.24 45,615.73 26.49

注：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部分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3D NAND 闪存主控芯片及移动存储模组解决方案技术改造及升级项目”、“SSD 主控芯片技术

开发、应用及产业化项目”均已于 2024年 3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于 2023年 9月 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存入日期 初始存放金额 [注] 2024 年 3 月 31 日
余额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门分行 808880100014870 2022/6/29 100,000,000.00 525,174.4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熙龙湾支行 39180180806769800 2022/6/28 128,999,000.00 3,995,273.42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19200188000757503 2022/6/29 50,000,000.00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443066285013005784685 2022/6/29 105,892,400.00 703,870.5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683000210 2022/6/29 50,000,000.00 4,656.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锦
绣支行 771875919696 2022/6/29 50,000,000.00 0.00

合计 484,891,400.00 5,228,974.71

[注]初始存放金额与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差异为 2,899.90 万元，系初始存放日尚未支付及待置换的
发行费用。

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锦绣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放的资金全部用于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全部投入使用，并已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25日、2023年 11月 29日办理了销户。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228,974.71元，系
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支出后的节余。

三、募集资金节余原因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在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过程中， 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

发，在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及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
金，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募投项目均按计
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同时，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产生了一定理财和利息收入，因此产生了节余募
集资金。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节余募集资金长期闲置，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522.90万元（全部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拟注销相关的
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结合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决

定，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意见
鉴于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董事会决定对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 522.90万元（全部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
体金额以资金划转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注销相关的募集资金专户。

六、监事会审议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认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以

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充分结合了公司情况及财务情况，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
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人的核査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该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综上， 保荐人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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